[bookmark: _GoBack]宗教教职人员信息迁移申请表

	姓  名
（身份证用名）
	
	教职认定
备案名
	
	一寸免冠
照片
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	

	文化程度
	
	民族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教职证编号
	

	认定团体
	
	备案机关
	

	离开单位
	
	前往单位
	

	婚姻状况
	
	政治面貌
	

	户口所在地
	
	电话
	

	所在单位及职务
	
	通信地址
	

	
本 人 简 历(含受教育简历）


	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
	在何地区何单位
	从事何工作(学习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离开单位意见
	前往单位意见

	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离开地县（市、区）宗教团体意见
	离开地县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离开地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
	离开地设区的市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（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（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离开地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
	离开地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前往地县（市、区）宗教团体意见
	前往地县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前往地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
	前往地设区的市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
（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（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前往地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
	前往地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

	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
填表说明：宗教团体、宗教事务部门应在意见栏填写该教职人员平时表现情况、有否违反法规教规及受惩处情况、是否同意办理信息迁移等内容。

